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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名称：水生态环境监测运维项目-样品采集（2026）02包
甲方（接受服务方）：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乙方（服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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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各方通过友好协商，就服务方为水生态环境监测运维项目-样品采集（2026）02包服务工作达成一致，签订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服务方为甲方提供水生态环境监测运维项目-样品采集（2026） 02包服务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详见附件1 。
二、履行期限
[bookmark: _Toc464459099][bookmark: _GoBack]本合同履行期限采取以下第 ② 种方式：
①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月/日止；
②自2026年 5月 24 日起至 2027 年 5 月 23 日止，合同有效期 1 年。
本合同期限不影响各方附随义务的遵守和履行。
三、各方权利与义务
3.1 甲方权利与义务
3.1.1 要求服务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
3.1.2 接受本项目工作成果，并享有成果的知识产权。
3.1.3 提供与本项目有关的信息资料，配合服务方完成服务工作。
3.1.4 按本合同的规定支付服务费用。
3.2 服务方权利与义务
3.2.1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并提交工作成果。
3.2.2 按时向甲方提供发票并收取服务费。
3.2.3 按照本合同第五条及特殊条款规定的工作安排开展服务工作。如果工作安排有变化，需经甲方和服务方共同认可。
3.2.2为甲方提供  /  ，确保本项目工作成果的落实。
3.2.3 按照相关规定及甲方要求完成本项目资料的归档工作。
3.2.6 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的规定，严格保守秘密。
四、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4.1 服务费用
4.1.1 本合同服务费用采取以下第 ① 种方式：
①服务费用为固定总价，总额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元）；
②服务费用为不固定总价，以 /  的方式和标准进行结算。
4.1.2 上述费用包括服务方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全部费用，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再向服务方支付任何费用。
4.1.3 履约保证金。各方签署本合同后， 乙 方向甲方提交合同总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元）。
 乙 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履约保证金（形式不限，但如为保函则有效期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本项目工作全部完成且工作成果全部通过验收后（如有质保期，需在质保工作完成后），甲方退还履约保证金。
甲方指定账户情况如下（用于收取履约保证金）：
甲方名称：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12110000400709393P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阜成支行 
银行账号：01090323600120105239987
银行行号：313100000021 
4.2 支付方式
4.2.1 本合同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 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00 %，即人民币          元整（小写￥        元）。乙方指定账户及联系方式情况如下：
乙方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行号： 
联系人和电话：
4.2.2 工作成果全部验收合格后 /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 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 %，即人民币 / 元（小写￥ / 元）。
4.3 甲方支付上述服务费用前，服务方应开具等额、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并送至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4.4 因财政支付受限等合理原因，造成支付相应顺延的，甲方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及时通知服务方。障碍消除后，甲方应当及时恢复支付。服务方应当在顺延期间正常履行本合同，不得因此延迟、暂停、拒绝、终止义务的履行。
五、工作安排及提交成果
5.1 服务期满前， 乙 方完成 具体见附件1 工作，提交详见附件1 ，  /  版本 / 份。
六、验收标准及方式
6.1 验收标准：服务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第五条及特殊条款规定的工作安排及期限提交成果，成果应当满足甲方和本合同的要求。
6.2 验收方式：服务方提交的工作成果由甲方负责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限期整改。
6.3 验收过程中，如果甲方提出修改意见，服务方应在收到意见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成果。
七、成果归属
7.1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工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7.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服务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或转让本项目的工作成果。
八、违约责任
8.1 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8.1.1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的，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违约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并要求违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8.1.2 服务方因自身原因不能按本合同第五条及特殊条款的规定提交工作成果的，构成违约，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1%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违约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并要求违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8.1.3 服务方提交的工作成果未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甲方要求限期整改后仍未通过验收的，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违约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并要求违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8.2 服务方违反本合同第十条规定的保密义务，构成违约，甲方一经发现，有权要求违约方停止行为，并要求违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当就差额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3 各方均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本合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本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各方应当变更、中止或终止本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各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九、陈述与保证
9.1 服务方应当保证严格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开展相关工作。
9.2 服务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使用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实物及提交的成果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如果第三方提出异议或提起侵权索赔的，服务方应当出面并自行解决，且不得影响服务工作，给甲方造成声誉影响或经济损失的，服务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保密义务
10.1 服务方及其项目参加人员对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甲方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及所涉成果等均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服务方不得将上述信息、资料及所涉成果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
10.2 上述保密义务自甲方将相关资料或信息以及所涉成果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服务方的保密义务之日起终止。
10.3 上述保密义务的规定在本合同终止后仍然继续有效，且不受合同解除、终止或无效的影响。
十一、不可抗力
11.1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爆炸、战争、恐怖事件、大规模流行性疫病、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网络安全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义务时，受影响方应当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后 7 日内通知对方，并提供有效证明文件。
11.2 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导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的，根据所受影响，受影响方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影响持续超过 30 日的，任何一方均可以书面方式提出终止本合同。
11.3 在迟延履行本合同期间，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的，不能被免除责任。
十二、争议的解决
12.1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特殊条款
13.1 本合同  有  特殊条款，涉及到的特殊条款请见附件。
十四、其他
14.1 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有内容变更的，由各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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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签章）

部门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人：常淼
电话：68717201
日期：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签章）

联系人：
电话：
日期：









附件1：
服务内容明细及对应价款
一、采购内容
1. 采购内容
根据甲方要求开展不少于129个地表水断面的水质监测采样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调整点位位置和数量。

二、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内容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按照技术指标要求对样品进行采样及监测，以完成“河长制”河道水质综合监测工作。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2009）；
以上规范如有更新，以国家、地方、行业最新标准为准。在实施本项目期间除应遵循上述规范外，还应遵循未列出的其它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规范。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采购内容需满足的要求：
2.1.1  服务要求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每月开展不少于129个地表水断面的水质监测采样工作和10个断面的加密采样监测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点位位置和数量。乙方必须在指定的监测断面，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及甲方提供的采样技术要求完成20项常规指内容采样工作和5项指标（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以下简称20+5项）的现场检测工作，湖库点位需要增测三项指标（叶绿素a、水位、透明度）（以下简称20+5+3）（见附件三），包括提供所需的车辆和人员，提前准备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水温计、采样所需采样器、采样瓶、样品保存箱、现场保存剂、样品标签、现场记录表及其它辅助器具等，按照具体采样任务安排进行采样。
乙方每月总需开展四个批次的采样工作，不同点位要求不一，其中每季度第一个月第一批次需要完成58个点位的常规20+5项指标或常规20+5+3项指内容采样监测工作；其他月份第一批次需完成50个点位的9+X项指内容采样监测工作，“9”为基本指标，包括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湖库增测叶绿素a、透明度、水位等指标）；“X”为特征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氟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每月第一批次需完成其余60个点位4项指标（CODCr 、CODMn，氨氮，总磷）的监测工作；其余11个点位第一批次不进行采样监测工作；具体监测频次和监测指标详见附件一。根据采样工作需要，每月须完成10个断面的加密采样监测工作，采样点位详见附件二。采样过程中还需做好如下事项：采样过程全程摄像，采集现场拍照确认、填写相关原始记录表（字迹必须清晰可分辨）；水样于采样当天16时前移交甲方指定地点办理交接手续；每次采样前必须按甲方提供的技术方案对带出的采样器进行洗涤、晾干备用。
现场采样工作法定节假日顺延，雨雪天停止采样；遇特殊情况，如：数据异常、争议监测、加密监测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安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采样任务。阶段采样工作结束后，乙方须根据甲方要求撰写项目阶段总结报告。
2.1.2  采样人员要求
2.1.2.1 采样人员必须身体健康，熟练掌握《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494）、《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现场监测技术（含采样和现场测定项目）等，经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
2.1.2.2 采样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辅助工具（GPS定位仪、行车记录仪、执法记录仪、数码像机等）、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使用。
2.1.2.3 每点采样至少两名采样人员参加，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障采样人身安全。
2.1.3  采样车辆要求
2.1.3.1 车辆具备一定的储存空间，行李厢容积不少于500L。
2.1.3.2 车辆需安装GPS定位仪及行车记录仪等定位跟踪系统，对采样重点环节予以监控记录。
2.1.3.3 车辆内需配备照相摄像设备及执法记录仪，以及配备救生衣、安全绳、雨靴、一次性手套、水样冷藏箱、冰钻（冬季时用）等水样采集辅助工具。
2.1.3.4 乙方应配备至少2辆固定的采样车辆，保证不受交通管理部门机动车限行带来的出行影响，采样车辆必须做好日常保养工作，确保正常运行，适应各种路况。车辆的保养维修应安排在非采样时间，不得影响采样工作。因特殊原因，不能按计划出车采样的，必须提供备用车辆代替。
2.1.4  采样技术方案
2.1.4.1 采样器材质与清洗要求
（1） 采样器应有足够强度且使用灵活、方便、可靠，与水样接触部分应采用惰性材料，如不锈钢、聚乙烯、有机玻璃等制成；
（2） 采样器在使用前应先用不含磷酸盐的洗涤剂洗去油污，用自来水冲净，再用10﹪盐酸洗刷，再用自来水及去离子水冲净后备用。
2.1.4.2 采样瓶（含大容器）材质与清洗要求
（1） 采样瓶由乙方按照甲方规定的材质及容量要求自行采购，不同指内容具体材质要求详见附件三（采样瓶及样品保存剂要求）；用于分装水样的大容器可为容积不小于10L的玻璃瓶或聚乙烯桶。
（2） 采样瓶及大容器应严格按照待测定组分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来清洗。新的采样瓶，应先用自来水刷洗，尽可能预先除去原来沾污的物质，再经硝酸浸泡并清洗待用。
（3） 采样前随机抽取已准备好待用的样品瓶数个（每指标不少于2个），加入分析用的纯水，按样品保存要求加入相应的保存剂，在规定保存条件下，放置一定时间（如样品允许最长保存时间），然后进行实验室测定。不应检出待测组分（或待测组分未超过该组分允许要求），否则，应查明原因，容器重新清洗。
2.1.4.3 样品保存剂要求
（1） 样品保存剂由乙方自行配置，不同指内容具体保存要求详见附件三。
（2） 每个保存剂存储瓶都必须贴有标签，标签应注明保存剂名称、浓度、配置人、配置日期等信息。
（3） 样品保存剂添加过程中，应使用专用滴管或一次性滴管，不可混用，避免交叉污染。
2.1.4.4 样品标签与采样记录要求
（1） 样品标签包含采样点位、样品编号（按甲方要求进行编号）、采样日期、分析项目、是否添加保存剂、样品属性等。具体样品标签形制由甲方统一安排，以二维码的形式体现以上内容，采样人员自行打印。
（2） 采样记录应包括采样单位名称、采样人、采样点名称、样品编号、采样日期及时间、分析项目、现场监测指标、样品数量、样品保存方法、现场监测仪器名称型号、采样时的气候条件、采样点周围环境卫生状况以及水质的表观情况（颜色、有无异味、无水及断流情况等）等。采样记录表模板见附件四（水样采集现场记录表）。
2.1.4.5 采样前准备
（1） 每点采样前准备足够的采样瓶（根据需要采集现场平行样或全程序空白样时需另备）。采样瓶应清洁、完好，并在使用前应进行密封性检查，瓶塞与瓶体专配使用，瓶塞渗漏、不密封的瓶子不能用作水样容器。
（2） 根据河流水深准备适宜的采样器，水深不足30cm时，可使用聚乙烯塑料桶或不锈钢桶采样；水深超过30cm时需使用有机玻璃分层采水器采样。
（3） 准备一个容积不小于10L的玻璃瓶或聚乙烯桶作为分装水样的大容器，同时准备分装样品时需要的2根50cm左右长的洁净聚四氟管及吸耳球。
（4） 准备充足（不少于10L）的清洗大容器、采样器及现场监测仪器探头用的纯水。
（5） 根据采样需要准备检定/校准合格的便携式溶解氧仪、水温计。每台仪器应配备仪器设备使用维护记录表。
（6） 准备满足现场仪器清洗或质控的实验用纯水。
（7） 准备样品保存剂及充足的样品标签和现场采样记录表。
（8） 按采样车辆要求检查其他辅助设施的配备。
2.1.4.6 监测断面的布点要求
（1） 每一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均以甲方确认的断面为准，不得更改。
（2） 水样采集根据水面宽度设置垂线，水面宽≤50m，设一条中泓线；水深不大于5m时，采集表层（水面下0.5m处）水样，水深不足0.5m的水域在1/2水深处设点采样，水深在5～10m时，采表层、底层（距河底0.5m处）两层水样；水深大于10m时，采表层、底层、中层（1/2水深处）三层水样；河流冰冻季节，在冰下0.5m处采样。断面上垂线和采样点设置要避开岸边污染带。
（3） 河流断流（水面不连续、有零星水样或冰层下无水）可不予采样，但需拍照并做好记录，照片应能清晰反映断面状况。
2.1.4.7 现场采样方法要求
（1） 采样任务出发时应开启行车记录仪。到达采样点位后应记录GPS定位信息。
（2） 每个断面每次采样时均需拍摄能够清晰反映采样断面详细信息的照片5张，主要反映采样点位周边生境情况及污染源排放情况，其中近景照片（1张）、现场采样人员操作照片（1张），采样现场大视野照片（含采样断面上下游20米内场景，断面上游1张，断面下游1张），以及样品采集后贴有标签的样品瓶照片（1张，应包含现场平行样及全程序空白样），照片需显示拍照日期。
（3） 采样进行时须利用执法记录仪对整个采样、静置、分样、装车过程进行录像。在录像开始时须有画外音描述采样点位名称、采样日期时间等信息。刚到断面开始录制视频时，要求拍摄断面周围两岸生境及污染源排放情况，再拍摄水体，同时记录水面流动情况，镜头对准水面不动维持在10秒钟以上，镜头不能太近，以有河面漂浮物流动和周围参照物参照为宜。
（4） 根据河流水深选择适宜的采样器，水深不足30cm时，可使用聚乙烯桶或不锈钢桶采样；水深超过30cm时需使用有机玻璃分层采水器采样。
（5） 采样时应避免剧烈搅动水体，任何时候都要避免搅动底质。如发现水体受底质影响发生浑浊时，应停止采样，待影响消除后再进行。
（6） 当水体中浸没或漂浮有枯枝、树叶、垃圾等杂质时，应注意防止漂浮杂质进入采样容器，否则应重新采样。
（7） 每点采样前首先用待采水样冲洗采样器2～3次（同一断面多点采样时，每点采样前均需用待采点水样冲洗采样器2～3次）。
（8） 采集的水样集中装在洗涤干净的大容器中，水样静置30min后，用聚四氟管（采集现场平行样时需两根同时）插入水面下用吸耳球移取水样，至聚四氟管完全被润洗一遍，将聚四氟管另一端放入样品瓶内，用水样洗涤样品瓶及瓶塞2～3次后，水样接至瓶肩处，以满足分析前样品充分摇匀需要，注意聚四氟管不要接触瓶内水样。
（9） 水温、溶解氧、pH值、电导率、浊度、透明度指标为现场测定项目，应严格按GB13195-91、HJ506-2009、HJ1147-2020、HJ1075-2019、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相关的规定进行测定。
（10） 采集石油类水样应使用干燥的样品瓶。采样前不进行自然沉降，不可用水样对样品瓶进行冲洗。采样前先破坏可能存在的油膜，采集的水样全部用于测定。
（11） 采集粪大肠菌群的样品，采样时应优先采集，使用专用灭菌瓶作为样品瓶，采样前不对灭菌瓶进行冲洗。采样时应注意避免灭菌瓶瓶盖及瓶体受污染。
（12） 采集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样品，须使用干燥的采样瓶，采样前不用水样对采样瓶进行冲洗，采样前不进行自然沉降；采集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水样必须注满样品瓶，并水封。
（13） 每个断面采样结束后，及时用携带的纯水冲洗采样器内外、水样容器2次以上，并及时冲洗现场监测仪器探头。
（14） 每个断面每次采集1个现场平行样，指标自定。每个指标每轮次必须覆盖一次以上。现场监测项目、石油类和粪大肠菌群不采集平行样。
（15） 每个断面每次采集1个全程序空白样（在采样现场以分析实验用纯水代替水样，其他采集步骤与采集实际水样时完全一致而得到的样品），空白样应先于实际样品采集，指标自定。每个指标每轮次必须覆盖一次以上，现场监测项目除外。
（16） 现场采样时，重金属指标中“铜、锌、铅、镉”单独采样，每次采样均须使用一次性聚乙烯瓶，样品采集后进行现场抽滤操作，独立装瓶并添加固定剂。
（17） 采集总磷水样时，自然静置30分钟后仍存在大量可沉降性固体的水样，应在现场重新采集水样，根据原水浊度测定结果选择延长静置时间或离心的方式进行处理。
2.1.4.8 水样保存、运输和交接要求
（1） 水样采集后，应现场加入保存剂，并摇动数次使保存剂在水样中均匀分散。
（2） 样品运输前应检查现场记录上的所有水样是否全部装箱，检查样品标签的完整性。检查现场采样记录信息完整性。
（3） 水样放置于冷藏箱中低温0～4℃避光保存，样品冷藏箱贴封条并拍照，采样当天16点前送到甲方指定地点。
（4） 样品运输中应采取有效的减震措施，防止样品损坏或受玷污。
（5） 样品移交实验室时，交接双方应一一核对样品，办理交接手续。并对交接样品拍照。

2.2 采购内容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2.1其他要求
2.2.1.1 乙方须服从采样安排，并按照甲方要求进行加密点位的监测工作（详见附件二），采样时遇到任何问题必须及时向甲方反映，保存好相关记录备查。
2.2.1.2 乙方须在完成每月第一周地表水20+5项采样任务后，向甲方提交现场监测项目检测报告（加盖CMA章、公司公章）。
2.2.1.3 乙方须在每月第一周内向甲方提交前一个月所有采样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及现场采样记录表等相关资料。
2.2.1.4 在阶段采样工作完成后，乙方须按甲方要求提交现场采样总结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阶段采样数量、现场质控样数量、空白样品瓶抽检结果、现场采样质控措施、断面现场变化情况等。
2.2.1.5 乙方必须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自行解决安全作业问题。在进行水样采集工作时必须认真负责，并注意安全操作，如发生任何意外，乙方负责事故处理及一切费用，概与甲方无关。
2.2.1.6 乙方在合同期内，因各种原因在水样采集过程中，造成第三方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由乙方独自承担其法律和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造成甲方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2.2.1.7 采样车辆由乙方提供并承担产生的费用，并需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如发生事故，由乙方负责。
2.2.1.8 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受利益单位贿赂或在采样过程中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查实，立即中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2.2.2违约罚则
甲方制定相关违约罚则清单，并动态更新违约罚则清单，乙方如有违约会执行相应的惩罚措施。违约罚则清单见表1。
表1  违约罚则清单
	序号
	违约情况说明
	违约次数统计
	说明

	1
	现场采样数量不对，漏采或错采
	1
	发现1次，累计1次

	2
	采样人员数量不足或未能做到持证上岗
	1
	发现1次，累计1次

	3
	未按技术要求进行摄像、拍照、定位
	1
	发现1次，累计1次

	4
	无故未在指定地点进行采样
	1
	发现1次，累计1次

	5
	未按要求进行水样静置
	1
	发现1次，累计1次

	6
	现场仪器未检定或使用前未校准
	1
	发现1次，累计1次

	7
	样品保存剂配制或添加错误
	1
	发现1次，累计1次

	8
	样品瓶在运输中发生损坏
	1
	发现1次，累计1次

	9
	样品在运输中未冷藏
	1
	发现1次，累计1次

	10
	每月现场质控样数量不符合要求
	1
	发现1次，累计1次

	11
	无故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采样计划
	1
	每延迟1次，累计1次

	12
	未在规定时间提交影像资料
	1
	每延迟1次，累计1次

	13
	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现场监测数据报告
	1
	每延迟1次，累计1次

	14
	人员变动未及时通知备案
	1
	发现1次，累计1次

	15
	甲方现场督察发现不符合项
	1
	发生1次，累计1次

	16
	以任何形式在采样过程中弄虚作假
	1
	发现1次，合同中止


违约1次扣款1000元

2.2.3项目团队要求
乙方应为本项目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并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1名，应具有多年相关工作经验，承担过3个及以上同类项目，能组织团队成员优质高效完成本项目既定目标。项目团队成员应专业配置合理，职责清晰、具有相关采样工作经验。

3. 履约验收方案
3.1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
乙方应确保按照本项目技术要求的质量和时间完成合同约定的100%的工作量。若有到达采样点位且完成现场踏勘、周围环境调查、拍照、记录等，但未采集到样品的情况，则在验收核算后退还合同约定单个点位采样费用的15%。项目服务完成后，甲方组织验收工作，组织方式视实际情况而定。
3.2履约验收程序
验收报告在工作完成90天内提交甲方。验收时间为中乙方完成全部工作并递交项目总结报告后90天内。甲方邀请不少于3名熟悉水质监测的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进行验收，验收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3.3履约验收的内容
乙方依据与甲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内容、相关技术规范，每月须提交原始记录、现场检测项目报告、影像资料（按日期分类整理）、现场监测数据汇总报告、现场采样问题自查整改报告各一份，完成合同约定后需提交一份验收总结报告作为验收材料，报告中应该明确合同条款履行情况、每类样品采样数量、质控情况及措施、问题与汇总等统计成果，以及完成甲方要求的现场监测方面的技术提升成果等。
3.4验收标准
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相关管理规定对项目成果和合同履行情况进行验收。

4. 其他说明
4.1知识产权和成果
本项目实施期间所形成的所有的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乙方所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以及相关责任。
4.2保密责任
项目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保密数据、资料、文档等按照相应相关保密规定执行，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资料或者开发和生产其他产品，及将数据对外发布和提供。
4.3报价的分项组成要求
分项报价表中应明确列出水质样品采集的数量和单价，所有点位不分距离统一单价，且包含乙方为履行本合同的成本费、利润、税金及乙方应缴纳的政策性规费等全部费用。

5.备案要求
按照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20号）要求，乙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能力、技术人员和管理能力，乙方后续应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三、费用明细	Comment by 张奕: 请按照投标文件中分项报价填写



附件一：委托采样断面点位划分及具体采样安排
附件二：加密监测点位
附件三：采样瓶及样品保存剂要求
附件四：地表水采样记录表 （参考）



附件一
委托采样断面点位划分及具体采样安排
	序号
	责任区
	河流/湖库
	断面/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指标

	1 
	东城区
	亮马河
	东外斜街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2 
	丰台区
	世界公园湖
	世界公园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3 
	丰台区
	丰草河
	东货厂跨河桥断面
	每月1次
	4项指标

	4 
	丰台区
	凉水河上段
	三环路桥（洋桥桥下）
	每月1次
	4项指标

	5 
	丰台区
	凉水河上段
	石榴庄路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6 
	丰台区
	凉水河上段
	西铁匠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7 
	丰台区
	凉水河中下段
	大红门闸上2（石榴庄公园桥）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8 
	丰台区
	北刘庄沟
	庙耳岗村东北
	每月1次
	4项指标

	9 
	丰台区
	小龙河
	东高地体育馆后
	每月4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其余三周测4项

	10 
	丰台区
	小龙河
	油脂厂铁路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11 
	丰台区
	旱河（丰台）
	角门甲4号院西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2 
	丰台区
	老凤河
	宏康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13 
	丰台区
	莲花池
	莲花池
	每月1次
	常规20+5+3项

	14 
	丰台区
	蟒牛河
	周口店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15 
	丰台区
	连通渠
	首都医科大学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6 
	丰台区
	长辛店明沟
	赵辛店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7 
	丰台区
	马草河
	老草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18 
	大兴区
	凤河
	凤河营闸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9 
	大兴区
	凤港减河支流无名灌渠
	杨秀店村南
	每月4次
	每周测4项

	20 
	大兴区
	大龙河
	三小营村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21 
	大兴区
	小龙河
	小龙河大兴朝阳界
	每月4次
	每周测4项

	22 
	大兴区
	小龙河（永）
	郎各庄
	每月1次
	4项指标

	23 
	大兴区
	新凤河
	京开高速东
	每月1次
	4项指标

	24 
	大兴区
	新凤河
	刘村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25 
	大兴区
	新凤河
	高米店南
	每月1次
	4项指标

	26 
	大兴区
	永兴河（天堂河）
	东黑垡村南
	每月1次
	4项指标

	27 
	大兴区
	永兴河（天堂河）
	西中堡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28 
	大兴区
	青年渠
	北店村东北
	每月1次
	4项指标

	29 
	延庆区
	下水沟
	庙上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30 
	延庆区
	佛峪口沟
	康张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31 
	延庆区
	养鹅池河
	刘浩营村西
	每月1次
	4项指标

	32 
	延庆区
	天门关沟
	延琉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33 
	延庆区
	妫水河下段
	公园南木栈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34 
	延庆区
	怀河（上段）
	旺泉沟桥东
	每月2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另一周测4项

	35 
	延庆区
	渣汰沟
	片石景区
	每月1次
	4项指标

	36 
	延庆区
	白河上段
	八道河（白河1号桥下）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37 
	延庆区
	蔡家河（永）
	蔡家河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38 
	延庆区
	西拨子河
	环湖南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39 
	延庆区
	黑河
	耗眼梁
	每月1次
	4项指标

	40 
	房山区
	丁家洼河
	丁家洼河大件路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41 
	房山区
	刺猬河
	大南关村
	每月1次
	4项指标

	42 
	房山区
	北拒马河
	拒马河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43 
	房山区
	北泉水河
	长沟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44 
	房山区
	双泉河
	丁东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45 
	房山区
	司马台沟
	龙门台村东北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46 
	房山区
	吕玉沟
	良三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47 
	房山区
	吴店河
	轻轨东侧
	每月1次
	4项指标

	48 
	房山区
	周口店河
	下坡店1号桥西200米
	每月1次
	4项指标

	49 
	房山区
	周口店河
	芦村墩台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50 
	房山区
	大石河上段
	漫水河
	每月1次
	4项指标

	51 
	房山区
	大石河上段
	艺峰旅店前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52 
	房山区
	大石河下段
	大石河桥前
	每月1次
	4项指标

	53 
	房山区
	夹括河
	西东村
	每月1次
	4项指标

	54 
	房山区
	小清河
	公议庄村
	每月1次
	4项指标

	55 
	房山区
	小清河
	薛庄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56 
	房山区
	小清河
	辛庄户村
	每月1次
	4项指标

	57 
	房山区
	崇青水库
	崇青水库南侧
	每月1次
	常规20+5+3项

	58 
	房山区
	拒马河
	大沙地
	每月2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另一周测4项

	59 
	房山区
	牛口峪水库
	牛口峪水库东南侧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0 
	房山区
	牤牛河（大）
	西南章村西北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1 
	房山区
	窦店沟
	刘李店村西北（白草洼村）
	每月1次
	4项指标

	62 
	房山区
	西沙河
	房山三小
	每月1次
	4项指标

	63 
	房山区
	金陵沟
	山口村西北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4 
	房山区
	青林台沟
	白河滩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5 
	房山区
	马刨泉河
	顾册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6 
	房山区
	龙泉湖
	龙泉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67 
	昌平区
	七北河
	北七家村西北
	每月1次
	4项指标

	68 
	昌平区
	关沟（辛店河）
	三间房村正南
	每月1次
	4项指标

	69 
	昌平区
	关沟（辛店河）
	土城村东南
	每月1次
	4项指标

	70 
	昌平区
	北沙河
	辛庄村西北
	每月1次
	4项指标

	71 
	昌平区
	怀九河川北河支沟
	南庄村
	每月2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另一周测4项

	72 
	昌平区
	温榆河上段
	土沟桥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73 
	昌平区
	温榆河上段
	沙河水库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74 
	昌平区
	秦屯河
	白马路秦北路交汇处
	每月1次
	4项指标

	75 
	昌平区
	葫芦河
	常后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76 
	昌平区
	西峪沟
	南庄营桥
	每月1次
	4项指标

	77 
	昌平区
	锥石口沟
	七昭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78 
	昌平区
	黑山寨沟
	北庄村
	每月2次
	每月第一周常规20+5项，另一周测4项

	79 
	朝阳区
	凉水河中下段
	小红门（凉）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80 
	朝阳区
	凉水河中下段
	旧宫桥
	每月4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其余三周测4项

	81 
	朝阳区
	清洋河
	奥林匹克公园
	每月1次
	4项指标

	82 
	河北张家口
	白河上段
	后城（白河入库口，下堡村）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83 
	海淀区
	万泉河
	大石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84 
	海淀区
	东埠头排洪沟
	北清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85 
	海淀区
	北长河
	青龙桥村西南
	每月1次
	4项指标

	86 
	海淀区
	南沙河
	南沙河苏家坨段
	每月1次
	4项指标

	87 
	海淀区
	双紫支渠
	三虎桥社区
	每月1次
	4项指标

	88 
	海淀区
	周家巷排洪沟
	周家巷沟苏家坨段
	每月1次
	4项指标

	89 
	海淀区
	团城湖
	团城湖南岸
	每月1次
	常规20+5+3项

	90 
	海淀区
	团结渠
	上庄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91 
	海淀区
	圆明园湖
	福海湖心
	每月1次
	常规20+5+3项

	92 
	海淀区
	宏丰排水渠
	玉河中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93 
	海淀区
	小月河
	汇智大厦东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94 
	海淀区
	新开渠
	万寿路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95 
	海淀区
	昆明湖
	十七孔桥
	每月1次
	常规20+5+3项

	96 
	海淀区
	昆明湖
	藻鉴堂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97 
	海淀区
	昆玉河
	八里庄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98 
	海淀区
	未名湖
	未名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99 
	海淀区
	柳林河
	温阳路2
	每月1次
	4项指标

	100 
	海淀区
	永引上段
	罗道庄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01 
	海淀区
	清河上段
	树村闸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02 
	海淀区
	清河下段
	下清河闸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03 
	海淀区
	清河下段
	永泰庄东路西
	每月1次
	4项指标

	104 
	海淀区
	翠湖
	翠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105 
	海淀区
	转河
	冰窖口胡同
	每月4次
	每周测4项

	106 
	海淀区
	迎宾馆湖
	迎宾馆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107 
	海淀区
	金河
	北坞公园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08 
	海淀区
	长河（含转河）
	长河闸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09 
	石景山区
	永定河平原段
	南大荒桥下
	每月4次
	每周测4项

	110 
	西城区
	人定湖
	人定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111 
	西城区
	动物园湖
	动物园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112 
	西城区
	北护城河
	鼓楼外大街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13 
	西城区
	南护城河
	右安门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14 
	西城区
	大观园湖
	大观园湖
	每季度1次
	常规20+5+3项

	115 
	西城区
	莲花河
	红莲南里
	每月4次
	第一周常规20+5项，其余三周测4项

	116 
	门头沟区
	冯村沟
	公园大道坝
	每月4次
	每周测4项

	117 
	门头沟区
	冯村沟
	莲石湖湿地公园-门亭
	每月1次
	4项指标

	118 
	门头沟区
	城子沟
	城子和平街小区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19 
	门头沟区
	永定河平原段
	永定楼桥头
	每月1次
	4项指标

	120 
	门头沟区
	清水涧
	大台下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121 
	门头沟区
	王平村沟
	王平村西街
	每月1次
	4项指标

	122 
	门头沟区
	苇甸沟
	下安路
	每月1次
	4项指标

	123 
	门头沟区
	西峰寺沟
	石门营收费站西
	每月1次
	4项指标

	124 
	东城区
	南护城河
	东便门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25 
	海淀区
	南沙河
	玉河橡胶坝东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26 
	石景山区
	新开渠
	玉泉路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27 
	西城区
	南护城河
	永定门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28 
	门头沟区
	中门寺沟
	侯庄子村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129 
	门头沟区
	永定河山峡段
	三家店
	每月3次
	每月第一周不测，其余三周测4项





附件二
加密监测点位
	序号
	责任区
	河流/湖库
	断面/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指标

	1
	昌平区
	温榆河上段
	土沟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2
	丰台区
	凉水河上段
	大红门闸上2（石榴庄公园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3
	西城区
	北护城河
	鼓楼外大街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4
	大兴区
	大龙河
	三小营村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5
	大兴区
	凤河
	凤河营闸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6
	海淀区
	京密引水渠(密云水库至团城湖)
	后沙涧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7
	石景山区
	永定河平原段
	南大荒桥
	每月1次
	常规20+5项

	8
	大兴区
	永兴河
	西中堡桥
	每月3次
	4项指标

	9
	大兴区
	小龙河（永）
	郎各庄
	每月3次
	4项指标

	10
	丰台区
	老凤河
	宏康路
	每月3次
	4项指标













  


附件三
采样瓶及样品保存剂要求
	项目分类
	分析项目
	采样瓶
	保存剂及用量、采样要求

	
	
	材质
	容量
	

	地表水4项
	CODCr 、CODMn，氨氮，总磷
	蓝P
	500ml
	H2SO4，使样品pH≤2

	地表水20+5+3项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六价铬
	蓝P
	500ml
	-

	
	五日生化需氧量
	棕G
	1000ml
	单独采样，采样前，不用水样对样品瓶进行冲洗。水样注满样品瓶，并水封

	
	氰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挥发酚
	蓝P
	500ml
	-

	
	硫化物
	蓝P
	500ml
	采样前先加入乙酸锌溶液，再采集水样，再添加NaOH溶液和抗氧化剂溶液，产生沉淀，注满水样后水封。

	
	汞
	白P
	250ml
	HCL，使样品pH≤2

	
	砷、硒
	P
	250ml
	HNO3,使样品pH≤2

	
	铜、铅、锌、镉
	P
	250ml
	HNO3,使样品pH≤2

	
	叶绿素
	棕G
	1000ml
	碳酸镁

	
	粪大肠菌群
	灭菌瓶
	250ml
	单独采样，采样前，不用水样对样品瓶进行冲洗，注意避免样品瓶被污染。 

	
	水温
	-
	-
	现场测定

	
	溶解氧
	-
	-
	现场测定

	
	pH值
	-
	-
	现场测定

	
	电导率
	-
	-
	现场测定

	
	浊度
	-
	-
	现场测定

	
	水位
	-
	-
	现场测定

	
	透明度
	-
	-
	现场测定








[bookmark: _Hlk96278809]附件四：地表水采样记录表 （参考）                                                                  共  页  第  页
	采样单位
	
	采样日期
	
	地址
	　　　　区

	样品类型
	
	天气
	
	环境温度（℃）
	

	监测依据
	

	样品
编号
	采样
点位
	采样
时间
	定位信息
	水样感官指标描述
	现场测定记录
	样品种类
	样品
数量

	
	
	
	
	嗅
	颜色
	浊度
	水温（℃）
	溶解氧(mg/L）
	透明度（cm）
	pH值（无量纲）
	
	

	
	
	
	
	
	
	
	
	
	
	测定值
	校准
	标准物质
	
	

	
	
	
	
	
	
	
	
	
	
	
	缓冲溶液浓度值
	温度（℃）
	回校值
	
	
	

	
	
	
	
	
	
	
	
	
	
	
	
	
	
	标准号：
标准值：
测定值：
	
	

	
	
	
	
	
	
	
	
	
	
	
	
	
	
	
	
	

	
	
	
	
	
	
	
	
	
	
	
	
	
	
	
	
	

	
	
	
	
	
	
	
	
	
	
	
	
	
	
	标准号：
标准值：
测定值：
	
	

	
	
	
	
	
	
	
	
	
	
	
	
	
	
	
	
	

	
	
	
	
	
	
	
	
	
	
	
	
	
	
	
	
	

	
	
	
	
	
	

	
	
	
	
	
	
	
	
	标准号：
标准值：
测定值：
	
	

	
	
	
	
	
	
	
	
	
	
	
	
	
	
	
	
	

	
	
	
	
	
	
	
	
	
	
	
	
	
	
	
	
	

	
	
	
	
	
	
	
	
	
	
	
	
	
	
	标准号：
标准值：
测定值：
	
	

	
	
	
	
	
	
	
	
	
	
	
	
	
	
	
	
	

	
	
	
	
	
	
	
	
	
	
	
	
	
	
	
	
	

	备注
	
	样品保存及运输：
	现场检测仪器名称/型号/编号：


采样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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